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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收费标准受质疑
业主李先生无奈告诉记者，小

区物业向业主收取每月1800元停
车费，远超周边同等价位小区。“斐
勒公园小区每月停车费才650元，
我们小区的价格几乎是人家的三
倍！”李先生表示，物业公司收取停
车费时，既没有提供价格依据，也
没有提前与业主协商或征询意见。

记者走访周边小区发现，附近
同品质小区的每月停车收费大多
在600元至800元。值得注意的
是，大华锦宸府车位配比在周边最
为充裕，供需关系相对宽松，但其
停车位月租价格却高居区域榜
首。如此巨大的价格差异，让业主
们对物业定价的合理性产生强烈
质疑。有业主指出，小区地下车库
部分区域依法属于业主共有，开发
商擅自收取如此高额的停车费，明
显侵害了业主的共有权益。

更让业主不满的是，商品房预
售合同虽有停车收费每月1800元

的条款，但该条款在购房即将完成
的最后签字环节才出现，业主们直
言这属于“霸王条款”。“当时根本
没机会仔细看，也没人详细解释，
现在却要强制执行，实在无法接
受。”一位业主气愤地说。
业主周女士透露，购房期间，

开发商始终没有明确停车位月租
费的具体定价机制。据其所述，在
销售阶段，开发商称，该费用不超
过1800元/月，销售人员表示“合同
中填写的1800元为最高限价，实际
收费会低于该标准，最终价格将以
政府审批结果为准，并与周边小区
收费水平基本一致”，预售合同也
注明“停车位租赁费以最终备案的
房屋销售方案为准”。因此，业主
们普遍认为，费用将重新核定为合
理价格，然而房屋交付后，开发商
却直接按1800元/月收费，与当初
的说法和业主们的预期大相径庭。

出入审核繁琐引矛盾
此外，没有购买车位或交月租

费的业主还要面临
繁琐的停车审核程
序。大华锦宸府物业“强制性”要
求，无固定车位业主每次进出地库
都需通过小程序输入车辆的“临时
停车”信息，并提交审核。不少业主
指出，这一流程操作极其繁琐，而且
审核经常延迟，严重影响正常出入。
业主王女士向记者透露：“有

一次我着急送孩子上学，可在车库
门口等了快20分钟审核还没有通
过，结果我们那天差点迟到。”她认
为，物业此举实质是逼迫业主高价
购买车位。“如果租赁车位价格
合理，谁愿意每天反复填这么多
信息啊？”王女士说。不合理的审
核程序不仅给业主生活带来极大
不便，还引发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的
矛盾。尽管业主多次与物业沟通，
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记者了解到，由于大华锦宸府

交房时间短、入住率不足，业主委
员会成立程序推进困难。而由于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集体表达诉求

的合法主体，因此在现阶段，解决
业主们的诉求面临一定阻碍。据
悉，开发商以“业委会未成立”为由
拒绝直接沟通，业主多次联系均未
获回应。随后，沟通主要由物业公
司对接，但物业公司始终不愿就价
格差异、地锁安全隐患等核心问题
向业主们作出合理解释。

需协商更需加强监管
针对业主们的诉求，相关法律

界人士指出，若停车位产权属于开
发商，开发商虽依法享有自主定价
权，但需优先满足业主需求，且价
格不得超过同一区域、同类车位市
场平均价格的合理幅度。就大华
锦宸府而言，其定价显著高于市场
水平，涉嫌违规。若车位成本已计
入房价，开发商无权再收取高额租
金。此外，购房合同中的相关格式
条款，若开发商未履行充分说明义
务，可能被认定为无效。业主可通

过举报或起诉等方式，要求核查定
价合理性，返还超额收费部分。
小区业主咨询的律师则建议，

业主和开发商、物业公司应就停车
费问题开展协商，确定合理的停车
收费价格。小区可成立业主委员
会，由业委会代表业主与开发商、
物业公司谈判。若沟通无果，可向
相关部门投诉反映，或借助媒体力
量，促进多方理性谈判。
从行业角度来看，住宅小区配

套车库、车位具有特殊性，是居民
生活的重要附属设施。尽管开发
商有自主定价权，但相关部门应加
强对市场收费行为的监管，避免
“自主定价权”被不合理滥用。有
专家提出，上海市可参考其他省
市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未具
备业主与物业（停车）服务企业协
商议价条件”的具体情况，增强规
定的可操作性，切实保障业主合
法权益。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小区所属

的居委会。居委会相关负责人反
馈，他们也曾和物业及开发商协调
过停车收费和车位定价等问题，但
目前依然收效甚微，最终决定权仍
在开发商手中。记者尝试与开发
商和物业管理方沟通相关情况，但
截至发稿，开发商及物业都没有任
何回应。
小区停车收费能否更加合

理？相关管理规章又能否在共商
共议中达成共识？对此，“新民帮
侬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陆常青

本报讯 （记者 李晓
明）“三月花香飘十里，六月
李子满山熟”，又到了李子
成熟的季节。有市民向“新
民帮侬忙”反映，闵行区锦
梅公园内的景观紫叶李近
期迎来盛果期，不少人为
“李”而来，上演了一场场不文
明采摘“闹剧”。
锦梅公园位于春申路

梅强路，是一座社区公园，
总面积达34公顷，园内栽种
了众多品种的花木，包括梅
花、香樟、乌桕等骨干树种，
以及金莲花、鸢尾、雏菊等
草本植物，仿佛一片绿色海
洋，成为周边居民“家门口
的好去处”。近期，锦梅公
园内的紫叶李结满了累累
硕果，经常到园内散步的张
先生发现，这些树上的李子
居然遭到部分游客的疯狂
采摘。“每天中午都有很多
人来摘李子，不仅破坏了景
观，还损害了树木。”张先生
讲，采摘人群为了摘李子，
采用暴力方式，有的爬到树
上，有的折断树枝，好好的景观树
变得伤痕累累，地上也都是残枝败
叶，严重影响公园环境。

如此不文明的采摘行
为无人管理吗？张先生透
露，公园在醒目位置已经竖
立了“禁止采摘”标识牌，但
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
用。即便有人报警，警察到
现场也以劝阻为主。等警
察离开后，那些采摘人群又
会马上回来。
实际上，专家指出，紫

叶李主要作为观赏植物，种
植在路边、公园等地，其果
子虽然无毒可以食用，但口
感酸涩并不好吃。此外，这
类果实含有大量的鞣质和
有机酸，脾胃弱的人食用
后可能伤及脾胃。还有些
景观树喷洒了农药，果实上
有残留农药，吃了对身体有
害。对此市民呼吁，绿色景
观需要大家的共同呵护，大

家应杜绝不文明采摘行为。同时，
公园也应该加强日常管理，为游客
提供安全有序的游园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
晓明）6月4日，本报7版刊发《垃圾
三面夹击 围楼之困何时破》的报
道，反映龙茗路1458弄蓝色港湾
小区21号楼遭遇垃圾“三面夹
击”，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在
“新民帮侬忙”介入后，相关部门
推出调整优化措施，破解“垃圾围
楼之困”。
据了解，蓝色港湾小区建成

已有20多年，小区交付使用后并
未设垃圾箱房。目前运作模式是
在小区内设置9个垃圾投放点位，
其中7个为定时点位，2个为误时
投放点位。21号楼西面和南面分
别设有定时垃圾投放点位和误时
垃圾投放点位，此外在21号楼北
侧还有一处可供保洁人员分拣可
回收物、处理大件垃圾和停驳短
驳车、放置装修垃圾回收箱的点
位。本报报道刊登后，市垃圾分
类处、闵行区环卫中心、古美路街
道会同蓝色港湾小区居委会、物

业公司一起到现场实地查看，分
析原因，召开专题会议商讨解决
办法，并提出了解决措施建议。
一是请居委会通过召开四位

一体会、楼组长会等形式，充分听
取居民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21
号楼周边的3个点位进行优化调
整。目前21号楼北侧的垃圾分拣
点已取消，该点位仅放置装修垃
圾回收箱。
二是每晚10时30分，街道对

蓝色港湾小区各增设一次干、湿
垃圾收储清运，减少垃圾积压对
小区居民造成的影响。
三是调整小区生活垃圾的收

运模式。物业不再对小区内干垃
圾、可回收物等进行集中二次分
拣，由街道的可回收物主体企业每
天对小区可回收物进行收运。可
回收物主体企业在规定的时间段
内完成小区每个点位可回
收物的收运，做到日
产日清。

四是小区物业公司要做好垃
圾分类管理工作，加大投放点的
保洁频次和巡查力度，减少小包垃
圾落地等问题的发生次数。同时，
物业公司要按照绿化垃圾清运相
关规范要求，将绿化垃圾打包装袋
后送至生活垃圾小压站暂存，由街
道相关绿化垃圾收运企业回收。
五是由居委会牵头在小区

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源头
减量的上门宣传工作，积极
发动志愿者在小区垃圾分
类点位值守，指导居民
正确分类，调动居民
自觉参与垃
圾分类的积
极性。

优化点位 破解“垃圾围楼”
经多方调研协商，小区还将增加清运

次数、调整垃圾收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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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停车收费远超周边
“临停”审核繁琐出入不便

业主们抱怨与开发商、物业多次沟通
无进展，居委会也反馈称沟通效果甚微

浦东新区华春路123弄大华锦宸府的多位业主近日向“新民
帮侬忙”反映，小区物业收取每月1800元的高额停车费，价格是
周边小区的1.5—3倍。同时，小区还设置了“不合理”的停车审
核程序，给业主们的日常出行造成了极大不便。

▲ 业主们称临时停车需要经过

繁琐的登记审核流程

� 小区停车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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